
 — 1 — 

 

 

 

 

湖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文件 
 

鄂卫生计生通〔2014〕232号 
 

 

省卫生计生委关于 
印发《湖北省医疗技术临床应用 

能力技术审核流程(2014 版)》的通知 
 

各市、州、直管市、林区卫生计生委，部省属医疗机构： 

    为规范全省医疗技术临床应用能力技术审核工作，省卫生

计生委组织制定了《湖北省医疗技术临床应用能力技术审核流

程（2014 版）》，现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在执行过程中发

现的问题，请及时反馈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湖北省卫生计生委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11 月 19 日 

    （政务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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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医疗技术 

临床应用能力技术审核流程 
（2014 版） 

 

    第一条  为规范全省医疗技术临床应用能力技术审核（以

下简称技术审核）工作，保障技术审核工作顺利进行，根据《医

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》等规定，特制定本流程。 

    第二条  本流程适用于第二类医疗技术及国家卫生计生

委指定的由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审核的第三类医疗技术的

审核工作。主要包括技术审核的申请、受理、审核专家小组的

确定、技术审核、审核结果的确定等。 

    第三条  省卫生计生委委托湖北省医学会作为医疗技术

第三方审核机构，负责全省医疗技术审核工作。 

    第四条  医疗机构应遵照《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》

和省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及省医学会有关文件规定，根据相关医

疗技术管理规范，适时向湖北省医学会提出技术审核申请，提

交相关资料。 

    第五条  湖北省医学会对医疗机构的申请资料进行形式

审查，受理后登记建档，并向申报机构发出《湖北省医疗技术

临床应用能力技术审核申请受理通知书》，并适时组织专家按

照医疗技术管理规范进行技术审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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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第六条  技术审核采用三种形式进行：书面审核、汇报审

核、现场审核。具体审核形式以省医学会通知为准。 

    第七条  技术审核专家库由湖北省医学会组建并公布。技

术审核专家库原则上由湖北省医学会和相关专业一级学会各

专业委员会成员组成。技术审核专家库成员参加技术审核工作

实行回避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。 

    第八条  技术审核采取专家审核制度，由省医学会从专家

库中抽取专家组成技术审核小组。技术审核小组成员为 3 人及

3 人以上单数，从中确定一名组长负责审核相关事宜。 

    第九条   技术审核结论实行合议制。审核小组每位成员

独立出具书面审核意见并署名。组长综合各位专家审核意见

后，出具审核结论。对审核意见存在重大异议的，提交给审核

机构组织复核。 

    第十条  专家审核结束后，省医学会形成技术审核结论，

并提交省卫生计生委审定。省卫生计生委对审核结果进行审定

后，向社会公布。第三类医疗技术（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审

核项目）临床应用能力技术审核结论，由省卫生计生委上报国

家卫生计生委备案。 

    第十一条  省医学会在省卫生计生委公布技术审核通过

的医疗机构名单同时，将专家审核小组的审核意见向未获通过

的相关医疗机构进行反馈。技术审核未获通过（不包括“临床

试运行期”）的医疗机构，不允许开展相关技术的临床应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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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第十二条  医疗机构申请审核的医疗技术在符合人员、科

室、设备、设施等条件的基础上，如因病例积累达不到技术管

理规范要求的，应与获得该项医疗技术准入的医疗机构签订专

项帮扶协议，并由省医学会审核、省卫生计生委审定后，批准

进入“临床试运行期”，在帮扶医院指导下开展该医疗技术，

试运行期 1 年。 

    第十三条  拟再次申请技术审核的医疗机构，技术审核按

以下程序进行。 

    （一）“临床试运行期”的医疗机构，在帮扶医院指导

下，病例积累达到技术管理规范要求，且试运行期满后 3 个

月内，向省医学会申请复核，复核通过后，由省卫生计生委

审定，正式批准该项医疗技术应用于临床。复核未通过，不

允许开展相关诊疗工作，且 2 年内不得再次向审核机构提出

该项技术申请。 

    （二）因其它原因未获通过医疗技术审核，应按照首次审

核意见予以整改。整改期间该项技术不允许应用于临床。可于

首次技术审核满 12个月后再次向省医学会提出技术审核申请。

再次医疗技术审核仍未获通过的，2 年内不再接受医疗机构对

该项技术的审核申请，不允许医疗机构开展该项技术。 

    第十四条  对于医疗机构申请开展新技术（特指该医疗机

构以前未在临床应用过的第二类、第三类医疗技术目录中的技

术）的临床应用能力技术审核，分两阶段进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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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一）条件审核 

    由审核小组对医疗机构开展相应医疗技术的资质、专业技

术人员资质和人员梯队组成、相应的设备、设施和其他辅助条

件、风险评估及质量保障措施进行现场审核。审核通过后，应

与获得该项医疗技术准入的医疗机构签订专项帮扶协议，并由

省医学会审核、省卫生计生委审定后，批准进入“临床试运行

期”，在帮扶医院指导下开展该医疗技术，试运行期 1 年。 

    （二）技术审核 

    医疗机构在帮扶医院指导下，该项技术病例积累达到技术

管理规范要求，且试运行期满后 3 个月内，向省医学会申请复

核，复核通过后，由省卫生计生委审定，正式批准该项医疗技

术应用于临床。复核未通过，不允许开展相关诊疗工作，且 2

年内不得再次向审核机构提出该项技术申请。 

    第十五条  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医

疗技术临床应用安全评估制度，对于医疗机构已经通过准入但

存在安全风险或发生重大过失的技术，应当立即责令其停止开

展该项技术。 

    第十六条  本流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2010 年公布的《湖

北省医疗技术临床应用能力技术审核流程（试行）》同时废止。 

 

 

 



 — 6 —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抄送：国家医政医管局，省医学会。 

  湖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2014年 11 月 20日印发  
 


